
高雄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臺灣手語教師暨教學支援工作人員 

培訓及認證實施計畫 

壹、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推動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臺灣手語教育補助

要點。 
貳、目的： 

一、培育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臺灣手語教師及教學支援人員。 
二、增進臺灣手語教師及教學支援工作人員教學能力，精進臺灣手語教學

品質，落實台灣手語與聾人文化推廣。 
參、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高雄市楠梓特殊學校 

肆、實施期間：113年 8月 1日起至 114年 7月 31日止。 
伍、培訓時間及地點： 

一、開班日期：113年 8月 16日(星期五)。 

二、培訓地點：高雄市楠梓特殊學校(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 211號)。 

陸、培訓對象： 

一、手語教師(最多錄取 25人)：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含特殊教育學校）編

制內現職正式教師，並以可授課之教師為主。若報名人數超過該期班級人

數上限，則錄取順序則依已選習臺灣手語學生數較多且未有臺灣手語教師

之學校教師為優先。 

二、手語教學支援人員(最多錄取 25人)：年滿 20歲者(以該班次報名結束

日期為計算基準)，具備下列 6種身分之其中之一者 

(一)具備臺灣手語溝通能力，並有手語教學經驗達 72小時以上者(須檢附

立案單位教學時數證明)。 

(二)曾擔任政府機關或文教機構手語導覽影片示範者或導覽人員，服務合

計 72小時以上者(須檢附相關證明)。 

(三)教學與服務時數總計共達 72小時以上者。 

(四)手語翻譯丙級或乙級技術士檢定證照者(須檢附證照)。 

(五)具有擔任勞動部技能檢定中心手語翻譯監評人員資格者(須檢附相關證

明)。 



(六)具備臺灣手語基本能力，對於手語教學具有濃厚興趣者(以此身分報名

者須提供手語相關研習資料)。 

柒、課程時數及安排: 

一、手語教師(108小時)： 

(一)課程內容包含:初級臺灣手語(39小時)+中級臺灣手語(24小時)+ 

學科課程(45小時)共 108小時(包含實體課程及線上同步課程)。 

(二)初級臺灣手語課程安排於 8月開始辦理，課程安排以每週 1天為

原則，課程結束後，辦理初級臺灣手語課程評量，評量通過後，

方可續上中級臺灣手語課程及學科課程。 

(三)訓後測試採筆試、手語能力測驗及教學演示 3項進行測驗，內容

以培訓課程內容為主要測試範圍。 

二、手語教學支援人員(45小時)： 

(一)課程內容包含臺灣手語課綱介紹、臺灣手語語法、課程設計、教

學方法、班級經營、教師專業倫理等，共 45小時(包含實體及線

上同步課程)。 

(二)訓後測試採筆試及教學演示 2項進行測驗，內容以培訓課程內容

為主要測試範圍。 

捌、報名方式及資格審查： 

一、手語教師：請於 113年 7月 22日(星期一)前填具報名表(如附件 1)，

表件經服務學校確認，並審核是否符合參訓對象資格後，由服務學校核章

後以掛號郵寄或公文交換報名表至: 「81157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 211號 

高雄市楠梓特殊學校教務處收」。信封上註明「報名臺灣手語師資培

訓」。申請課程抵免者，請一併提交課程抵免申請表及佐證資料(如附件

2)。 

二、手語教學支援人員：請於 113年 7月 22日(星期一)前檢送自主檢核

表，切結書、報名表及相關佐證資料(如附件 3至 5)，以掛號郵寄至

「81157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 211號 高雄市楠梓特殊學校教務處收」。信

封上註明「報名臺灣手語師資培訓」。 

三、資格審查： 

(一)教師報名:書面資料審查，依照學員提供之資料審查其資格。 

(二)教學支援人員:針對第陸點第二項第 6款身份別，除書面申請資料外，

另需通過「手語能力檢測」，才予以報名資格。符合報名資格者，以通訊



地址為培訓地點鄰近縣市優先錄取。若有缺額，跨區報名者以報名時間依

序遞補。 

玖、報名注意事項： 

一、參與本計畫之現職正式教師，請學校務必依錄取通知及本培訓之課表

（含培訓後測驗）給予公（差）假。另，為鼓勵教師參與培訓，國教

署將補助參訓教師排代課鐘點費。  

二、申請課程抵免部分：針對已擁有證照（手語翻譯員等）或具手語能力

或教學經驗之教師，如報名臺灣手語教師培訓及認證時，得申請課程

抵免。 

三、培訓期間學員每節課應確實簽到與簽退，凡未簽到或簽退、缺席、遲

到超過 15 分鐘者，一律視為缺課。本計畫僅核給已確實簽到、簽退

課程之研習時數，並不予補課。如遇特殊情況，得經承辦單位核可准

假，並不予補課。實體及線上同步課程缺課或請假節數不得超過該課

程總節數六分之一，如單一課程有超過之情事，將無法參與培訓後測

驗及後續認證。 

四、初級臺灣手語課程評量，未通過者，得申請補考，補考辦法另行訂定

之。完成本梯次培訓課程，但培訓後測驗之手語測驗、筆試測驗或教

學演示評量任一項未通過者，得申請補考 2 次，補考辦法另行訂定

之。 

五、對於報名方式如有相關疑問，請逕洽教育局特殊教育科陳老師，電

話:7995678分機 3078，電子信箱: borwenchen@gmail.com。 

六、本計畫開班說明會訂於 113年 8月 9日（星期五）上午 10 點，以線

上會議舉行。會議連結將於錄取後另行通知。 

七、如遇自然災害或不可抗力之因素，則依照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告之

停班停課相關規定辦理，後續補課事宜，將另行於網頁上公告，恕不

個別通知。如遇視實際狀況或疫情因素調整為線上課程則依網頁上公

告，恕不個別通知。 

 

壹拾、核發證書： 

一、教師:符合參與培訓課程時數規範者，其筆試、教學演示、手語測驗等

三項測驗成績均達 80分以上者，將由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核發「113學

年度臺灣手語教師認證培訓證書」。 
二、教學支援人員:符合參與培訓課程時數規範者，筆試、教學演示等二項

測驗成績均達 80分以上者，將由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核發「113學年度

臺灣手語教學支援人員認證培訓證書」。 
。 

mailto:borwenchen@gmail.com


高雄市

  

 

2  

        
 

 

/  

 

 
 

112

 

 

 

 

  

 
 Line ID  

Email  

 

 

 高雄市

 

 

高雄市  

     

1 



高雄市

  

  

 



高雄市

  

    

 Email 

    
 

 

 

 

 

  

 

 

 

 

 

 

 

2 



高雄市

  
 



高雄市

 

 

1.

2.

3.

4.

5.

 

3 



           

 ___________ 高雄市

 

 

( ) 14 31

33 6

( )

( )

( )

( )

 

   

高雄市  

      ( )  

  

        

  

4 



 
 14  

 
 

 
 

 

 

 

 

 
 

 
 

    
 

 
    

 
 

 31  
 

 
 

 
 

 
 

 
 

 

 
 

 
 

    

    
 

 
    

 
    

 
 33  

 
 

 
 
 

 
 

 
 

 
 

 
 

 
 

 
 

 
 

   
     
    

 
    

 
     
    

 

 



高雄市  

 

   

2                  

 

 

 
 

 

 

 

Line ID  

Email  

 

72

72 72

72

5 



高雄市  

 

  

 

 



 

   09 00-12 00 13 30-16 30 

1  113 8 16  五 1 2 

2  113 8 21  五 3 4 

3  113 9 6  五 5 6 

4  113 9 月 1 3  五 7 8 

5  113 9 2 0  五 9 10 

6  113 9 2 7  五 11 12 

7  113 10 4  五 13 

8  113 10 1 2  六 初級臺灣手語課程評量

9  113 10 18  五 1 2 

10  113 10 25  五 3 4 

11  113 11 1  五 5 6 

12  113 11 8  五 中級臺灣手語7 

13  113 11 15  五 1 1

14  113 11 2 2  五 3 4

15  113 11 29  五 課程設計1 課程設計2

16  113 12 6  五 聾人文化1 聾人文化2

17  113 12 13  五 教學方法 1 2

18  113 12 2 0  五 課綱介紹1 臺灣手語課綱介紹2 

19  113 12 2 7  五 3

20  114 1 3  五 課程設計3

21  114 1 10  五  

22  114 1 2 1 、 22  二  跟手語測驗  

 

6 

中級臺灣手語 8

◎課程設計3



 

   09 00-12 00 13 30-16 30 

1  113 11 15  五 1 2

2  113 11 2 2  五 3 4

3  113 11 29  五 課程設計 1 課程設計 2

4  113 12 6  五 班級經營 性別平等與教師專業倫理 

5  113 12 13  五 2

6  113 12 2 0  五 課綱介紹1 台灣手語課綱介紹2 

7  113 12 27  五 3

8  114 1 3  五 課程設計3 

9  114 1 1 0  二  

9  114 1 2 1 、 2 2  二、  跟手語測驗  

 

◎教學方法1

◎教學方法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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